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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起诉平湖市国土资源

局、公司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一案原告撤诉的进展公

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阶段。 

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

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发布了

《关于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起诉平湖市国土资源局、公司子公司

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》，披露了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原告”）诉平湖市国土资源局、公司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发公司”）执行异议之诉一案【案号：（2017）浙 04民初 292

号】。原告对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（即《民事裁定书》所称“本院”，或以下简

称“嘉兴中院”）出具的《执行裁定书》【（2017）浙 04执异 56号】不服，依

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，请求判令对登记在开发公司名下的三宗建设用地使用权

【具体土地使用权证编号分别为：平湖国用（2004）第 21-304号、平湖国用（2009）

第 06289 号、平湖国用（2009）第 10402号】继续许可查封（详见公告编号：临

2017-077）。 

二、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



公司于2017年12月14日获悉，开发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收到嘉兴中院出具

的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17）浙04民初292号】，《民事裁定书》的主要内容如

下： 

“原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向本院提出

撤诉申请。 

本院认为，原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申请撤

诉，是依法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，且不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

权益，本院予以准许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一百五十四

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准许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撤诉。 

案件受理费405357元，减半收取计202678.5元，由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

业有限公司负担。”  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根据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嘉兴中院已准许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

提出的撤诉申请。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无影响。 

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


